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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による外商投資企業の設立及び変更届出の監督検査関連業務

の適切な遂行に関する通知 

 

（中国語名称：商務部関于做好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及変更備案監督検査有関工作的通知） 

法令番号：商資函[2016]第 954 号 

 

商务部关于做好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监督检查有关工作的通知 

商资函[2016]第 9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城市商务主管

部门，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2016年 9月 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对《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修正案，决定将不涉及国家

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为

确保法律修订的顺利实施，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 2016年

第 22号公告，对外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的范围予以明确。同时，商务部发布了《外

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令 2016年第 3号，以下简称

《备案办法》），对备案适用范围、备案程序、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内容作出

规范。《备案办法》发布后，各地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工作进展顺利。

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切实做好对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履行备案义务的监督

检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责任意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城市商务主管

部门，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机构（以下简称备案机构）

要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精神，充分认识监

督检查工作对于履行事中事后监管责任的重要意义，按照《备案办法》及《外商

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监督检查指引》（见附件）细化工作方案，强化责任落

实，加强组织建设，做好对监督检查执法人员的培训，确保事中事后监管“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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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管得住”。 

 

二、履职尽责，确保监督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备案机构应按照各级政府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的相关要求，将外商投资

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监督检查纳入政府权力和责任体系，依法依规开展监督检查

工作。 

 

监督检查应以抽查方式为主，备案机构应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制定年

度抽查计划，结合工作实际确定抽查比例和频率，突出可操作性和实效性，通过

现场检查、依法查阅或者要求被检查人提供有关材料等手段，重点对外商投资企

业及其投资者是否履行备案手续，备案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以及是否履

行备案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备案机构应认真甄别备案事项是否存在可能触发国家安全审

查的情形。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可通过主动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沟通等

方式进行判断，对可能属于外商投资安全审查范围的，应及时向商务部提交相关

安全审查信息。根据商务部反馈结果，继续实施备案和监督检查，或书面要求相

关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向商务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 

 

三、信息共享，加强部门协同监管  

 

备案机构应逐步建立并完善与公安、国有资产、海关、税务、工商、证券、外汇

等部门的协同监管和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加强与相关监管部门的管理联动。鼓励

备案机构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检查、综合执法和联合惩戒，形成监管合力，并

与全国商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做好衔接。 

 

四、规范检查，保障企业和投资者合法权益 

 

备案机构应依照《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备案、监督检查和执

法人员行为规范，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和执法回避制度，规范监督检查和执法程序，

提高监督检查和执法效能。备案机构应畅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的救济渠道，

保障其合法权益，在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避免对外商投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造成干扰。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于每年 1月 31日前将本区域上一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总结及本

年度抽查计划报商务部（外资司）；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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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机构应于每年 1月 15日前将上一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总结及本年度抽查计划

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汇总。在监督检查工作中遇有问题，请及时与商务部（外资

司）联系。 

 

附件：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监督检查指引.docx 

 

商务部 

2016年 12月 13日 

 


